
 

學 系 別 經濟學系 

學系代碼 3030 

招生名額 5 名 (本系不限定各校推薦人數) 

報名資格 

學系規定 

符合下列 4項任一申請資格，且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者： 

1.國際或全國科展作品(社會科學領域或數學類)成績優異者。 

2.曾參加以下任一檢定或考試： 

  (1)臺大基礎學科免修認證考試(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或微積分)且及格者。 

  (2)美國大學理事會（The College Board）舉辦之 AP考試(個體經濟學、總體經濟學或

微積分)且達 5分者。 

3.人文社會科學資優班、數理資優班或科學班成績優異，且高中二年級上學期及下學期之

部定科目「數學 A」單科成績達就讀高中修習「數學 A」科目之全部學生總排名前 20%。 

4.具本學系領域特殊才能或獨特潛力或經驗，並可提供「報名繳交資料」第 6點所列相關

佐證資料者。(資料限 10頁以內) 

報  名 

繳  交 

資  料 

 

(請至報名網址上

傳資料) 

1.上網登錄報名資料：下列應繳交之審查資料請於同一網站上傳資料。 

2.現為高三學生之學歷證明正本：在學證明須加蓋教務處註冊戳章。 

3.高中歷年在校成績單正本：含上述「報名資格」所列之排名證明。 

4.教師推薦函或其他相關學術單位或數理領域相關人士之推薦函 2封以上：請依本校制定

格式。 

5.學習歷程自述書：自述書以 1000 字以內為限，格式不限，內容請著重於經濟學相關經

歷。 

6.可資證符合報名資格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：內容可為 

  (1)國際或全國科展(社會科學領域或數學類)得獎作品與證明。 

  (2)高中編列於人文社會資優班、數理資優班或科學班之編班證明與成績排名百分比。 

  (3)臺大基礎學科免修認證考試(個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或微積分)及格證明。 

  (4)美國大學理事會舉辦之 AP考試(個體經濟學、總體經濟學或微積分)成績證明。 

  (5)在各大學修習經濟學相關課程：如經濟學、統計學等，並請檢附該課程成績排名百分

比。 

  (6)參加大學各類人文社會領域人才培育計畫之證明。 

  (7)透過網路修習大學課程並已獲得認證：如 Coursera。 

  (8)曾自學大學經濟學或曾研究特定經濟學問題，並提供相關小論文等資料。 

(9)其他：如有明確之特殊經歷、獲有特定類型與等級之證照、專業訓練、營隊培訓等證

明。 

甄   

選   

項   

目 

審   

查 

審  查 

方  式 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後決定可參加口試之名單。 

佔總成

績比例 
0 ％ 

口   

試  

參  加 

資  格 
通過本學系審查資料後，評定為符合口試資格者。 

口試日

期及公

布時間 

1.口試日期：114年 12月 5日 (星期五)。 

2.符合參加口試名單、個人口試時間及說明事項將於 114年 12月 2日(星期二)下午起公布

於本學系網頁，考生請主動查詢，不另行寄發通知。 

經濟學系查閱口試資訊網站：https://econ.ntu.edu.tw/。 

佔總成 

績比例 
100 ％ 

聯 絡 資 訊 電話：(02)33668448。Email：mswu@ntu.edu.tw 


